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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院院字〔2024〕136号

关于印发《赤峰学院新教师助教制度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

《赤峰学院新教师助教制度管理办法（试行）》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赤 峰 学 院

                                2024年8月27日

 

 

 

赤峰学院新教师助教制度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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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升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内

蒙古自治区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教师助教制度的意见》（内教发〔2024〕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现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教师助教制度指新入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拟从非教学岗转为教学岗，且无高校

教学经历的教师，必须按学校要求完成教学能力培训和助教工作任务，通过教学能力考核，方可独立承

担教学任务的工作做法。

第二章  助教工作实施对象及工作职责

第三条  助教工作实施对象

（一）新入职或调入的无高校教学经历，且拟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

（二）拟从非教学岗转为教学岗，且无高校教学经历的教师。

第四条  助教工作职责

（一）完成教学能力培训

掌握应有的教学能力，通过教学能力考核合格。教学能力培训包括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师德师

风教育、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三个部分，与现有的新入职教师培训合并开展，参照《赤峰学院新入职教师

岗前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相关内容执行。

（二）助教工作具体任务

1.全程随堂旁听指导教师的至少一门课程（不少于1学期），做好听课记录。

2.在指导教师指导下，承担拟开课程的教学辅助环节工作，包括辅导、答疑、批改作业、讲解习题

课、指导实验等。

3.积极参与指导教师负责的课程建设、课件制作、教改教研等工作。

4.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完成拟开课程的全部教案和PPT制作。

5.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讲授课内部分内容，所授课时每学期不超过10课时，且不少于4课时。

6.参加学校和所在二级学院组织的各种教学研讨、课堂观摩活动，全面接受教学基本功、基本技能

训练，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

第三章  指导教师遴选及职责

第五条  各二级学院应为每位助教配备1-2名师德高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良好、具有副教授

及以上职称的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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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指导教师应为校级以上课程建设项目负责人、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负责人、自治区级以上教学

成果奖获得者、自治区级以上教坛新秀、教学名师，或自治区级以上教学技能大赛获奖教师。

第七条  指导教师职责

（一）在思想政治和师德养成方面关心助教成长，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培养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学术道德。

（二）根据助教的个人实际情况，帮助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确定发展目标。

（三）指导助教提升教学能力。具体包括指导助教熟悉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所授课程的教学内

容以及相关学科前沿知识，指导助教完成拟开课程的全部教案和PPT制作，进行课堂教学、课外辅导、实

验实习及教研科研等技能训练。

（四）听助教讲课并提出改进意见。

（五）对所指导的教师进行助教期满考核并做出综合评价。

第四章  管理及考核

第八条  助教工作期限

助教需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不少于1学期的助教工作。

第九条 考核要求

完成“教学能力培训”和“助教工作”所规定要求，可申请参加教学能力考核。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对教学能力考核工作进行统筹管理，组织专家进行跟踪听课，根据专家跟踪听课、学生课程学习体验

评价结果，结合“教学能力培训”及助教工作完成情况，参照《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教师资格考

试内容及方式的实施方案》要求和标准，综合确定教师教学能力考核结果，考核合格者可视为在高校教

师资格认定中教育教学能力面试通过。

第十条 结果运用

综合考核合格者，即认定为教学能力合格，可独立承担教学任务。综合考核不合格者，须继续完成

一学期助教工作后，再次申请参加教学能力考核。教学能力考核与教师资格认定挂钩，考核不合格的暂

缓认定教师资格，助教经历作为认定教师资格时必备的教学经历。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一条  助教人员完成助教工作、指导教师完成指导工作可计入工作量。具体计算办法由二级学

院根据学校绩效分配方案及本人工作实际情况进行核算。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授权教务处会同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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